合同编号：                

退耕还林补充合同书

甲方：________市_______乡（镇）人民政府
乙方：________市_______乡（镇）______村     （退耕还林户）
为规范我市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和管理，提高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质量，切实巩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成果。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和有关规定，依据实际情况，对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退耕还林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部分内容进行补充约定，特订立以下补充合同。
一、原合同中第五条（二）乙方权利和义务中第4项：原条款：“负责幼林的抚育和管护工作，并保证保存率达到国家验收标准（造林三年后株数保存率达到70%以上，造林五年后株数保存率达到70%以上）”变更为：“负责幼林的抚育和管护工作，乙方确保每年实现退耕还林地块面积保存率达100%、苗木成活率达70%以上”。
二、增加第六条违约责任：由乌苏市林业和草原局及甲方根据《退耕还林条例》《新一轮退耕还林检查验收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和有关规定，于每年秋季由甲方进行自查验收，市林业和草原局对全市退耕还林复验并出具验收书面结论送达给甲方和乙方。
1.当年验收达不到验收标准的，乙方需按承包林地面积、林地所在乡镇国有农用地土地租赁金收费标准的150%交纳租赁金（如：当地土地租赁金为400元/亩，未达验收标准应当交纳400×150%=600元/亩），于当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向甲方缴清该年度土地租赁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取消享受林业用水优惠政策并按国有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用水标准向水费收取单位补交水费；
2.连续两年不达标的，乙方除需按承包林地面积、林地所在乡镇国有农用地土地租赁金收费标准200%交纳租赁金（如：当地土地租赁金为400元/亩，连续两年不达标应当交纳400×200%=800元/亩），于当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向甲方缴清该年度土地租赁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取消享受林业用水优惠政策并按国有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的用水标准向水费收取单位补交水费外，甲方可依法解除合同、收回退耕还林地，停止发放后续补助政策。
3.对解除合同、收回退耕还林地的，乙方应退回已享受的退耕还林补助（种苗费除外）。收回的退耕还林地块，由甲方按照地类性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方案进行公开发包。
4.对退回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由后续实际种植者继续享受，对退回的土地租赁金及其他费用按照国有土地的收费程序上缴市财政国库；
5.对乙方出现违法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退耕还林条例》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三、原合同序号相应调整。
四、本补充合同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本合同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本补充合同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补充合同为准。
五、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市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各备案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盖章）：               乙 方（签字捺印）：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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